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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公山区文旅局 指 淮南市八公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本次专项债券 指 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专项债券

本项目 指 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

《实施方案》 指

《安徽省地方政府非标准专项债券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

总体实施方案》

《评估报告》 指

《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估报告》

（容诚专字[2024]230Z2603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2024 中谊诚 67 号）

本所 指 安徽中谊诚律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国办函〔2016〕88 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

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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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8〕161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

通知》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文 指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皖财债〔2020〕316 号文 指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报送 2020 年度第二批入库新增专项债项目

申报材料的通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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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致：淮南市八公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安徽中谊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淮南市八公山区文化和旅

游局的委托，指派余晓林律师、刘畅畅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八公

山风景区建设提升专项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国办

函〔2016〕88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

34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国发〔2019〕26 号文、

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财预〔2020〕94 号文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

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中介服务

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

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之

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以及本所律师与项目实施主体之间不存在除本次专项债券委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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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

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实

施方案》、《评估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实施方案》、

《评估报告》等内容的，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相关主体为本次专项债券之目的专项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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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淮南市八公山区文化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八公山区文

旅局”）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根据八公山区文旅局向本所律师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及经本所

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八公山区文旅局的基本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淮南市八公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40405MB1731331G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淮南市八公山区丁山路八公山区政府

负责人 刘艺倩

赋码机关 中共淮南市八公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19 年 09 月 03 日

本所律师认为：八公山区文旅局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本次专项债券对

应项目的实施主体资格。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6

项目名称 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

项目实施主体 淮南市八公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项目建设地点 位于八公山风景区南塘景区及山王镇、八公山镇部分村庄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风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景点提升改造工

程，旅游厕所建设，水系生态改造等内容，具体如下：

A.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景区内主干道现宽约 3.5 米，新建拓宽健身步道宽 1.2 米、长 1 公

里，提升改造忘情谷景点步道宽 2米、长约 1公里，景区南门外新建妙

山村至二通道的防火通道宽 7.5 米，长约 2.5 公里；景区内改造电线线

路长 3公里，铺设网络线路 2 公里，安装无线信号设备 6 处、球形探头

15 个。

B.水系生态改造

改造提升景区内水系沟渠 3公里、宽约 2 米，清理淤泥垃圾 10 吨，

种植绿植护坡 4000 平方米，铺设景观石护坡 2000 平方米，建设景观小

品 10 处，木桥一座，水车一座，新建芍陂水利工程介绍雕塑一块。

C.配套服务设施

游客服务中心：建设一栋占地面积 2000 平方米的两层游客中心，

配套 3A 级旅游厕所一座。

标识标牌：设计制作风景区内部标识标牌 30 余块；景区外部道路

路口、景区高速路口、火车站等设计安装景区标识牌。

环卫设施：智能分类垃圾桶 20 组，垃圾回收点 2 处。

休闲设施：安装围树椅 10 处，木质秋千 5 处，北门至南门健身步

道旁安装休闲座椅 20 处。

医疗卫生设施：景区内石林景点新建游客紧急医疗卫生服务点一处

50 平方米。

D.北入口景观提升系统

北入口景观提升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北入口景观提升工程占



7

地面积约 80 亩，在北入口新建“八公山风景区”幕墙，安装路灯 10 个，

埋设管线 800 米，停车场设备两套（岗亭、收费设备等），铺设沥青路

面 6500 平方米、植草砖 20000 平方米，改建生态停车位 350 个，大巴

停车位 20 个，园林绿化 15000 平方米，栽种景观树 80 棵。

E.景点提升改造工程

新建忘情谷至淮南王宫的玻璃滑道项目，长度约 2 公里；改造提升

地质博物馆内部结构 1600 平方米，重新装潢设计馆内游览线路，安装

多媒体设备，引进博物馆讲解“声光电”系统；清理石林景点内土壤 800

立方米，优化石林内部游览路线，铺设景观石游览道路约 1公里；设计

改造原皖淮机械厂六、八车间厂房面积 3800 平方米，购入军事题材展

品，包括 99A 主战坦克、59d 型坦克、水路两栖车模型各一辆，53 式步

骑枪、56 式 7.62 毫米半自动步枪、82 式自动步枪模型各 3 支；复建孙

家花园，以明清时代建筑风格为基础翻修改造建筑 5000 平方米，购入

明清风格家具 30 套，文房用品 10 套，改建汉文化购物广场 800 平方米，

购入中式风格商品展示柜 5 套。

F.旅游厕所建设

按照3A级旅游厕所标准改扩建风景区现有6座旅游厕所面积共480

平方米，新建 3A 级旅游厕所 4 座，共 320 平方米

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28843.83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 24153.49 万

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545.23 万元，基本预备费 1747.99 万元，建

设期利息 1367.12 万元，发债成本 30.00 万元

（二）项目公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有关项目经济社会效益的分析意见：

1、经济效益分析

计算期内各年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正数，可持续经营能力较强，实

现自身资金平衡的可能性较大，不会过多依赖短期融资来维持运营，财务生存能

力较强，经济效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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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效益分析

（1）有利于提高旅游区的吸引能力和客源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的改善对外交通条件，使景区内旅

游环境得到很大的改善，各种配套服务得到进一步提升，这能够有效的提高景区

的吸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促进八公山区旅游的发展，进而还能够带动交通运输

业、建筑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强该区的经济实力，使得旅游业成为该

区的主要和重点产业。也能够为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当地创造更多就

业机会。

（2）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

景区的建设完善可提高周边居民的生活水平，带动周围地区人民致富脱贫。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当地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文

化生活水平方面。景区各种配套设施的实施能够有效完善景区附近交通和通讯条

件，使过去落后的居民接触到各种文化事务，不仅改变了人们以前的旧风俗、旧

习惯，而且思想和眼界开阔，精神文明程度提高。再者，社会信息的及时和充分

交流，将引起当地居民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改变，促进社

会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

（3）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得淮南经济受煤炭行业景气水平影响大，造成经济平

稳性不足，抗风险能力差，且一般资源型城市的形象太差。项目的建设能够极大

的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带动各个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

环境效益及产生的联动作用、扶贫作用与就业作用是极其可观的，这将对促进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淮南市综合竞争力、改善淮南市城市形象起到重要推动作

用，社会效益巨大。

3、可持续性影响分析

项目建设与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发展规

划和产业政策。对优化八公山区旅游建设发展，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做出积极贡献。

对改善项目区居民出行和环境条件，提高其生活水平等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对

淮南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形象和品位的提升等均有百利而无一害，促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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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持续发展。

根据《实施方案》有关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的分析意见：本

项目经营收入主要为门票收入、房屋租赁收入、玻璃滑道收入和停车位收入，可

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经济、社会效益良好，项目建成后对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

探索在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三）项目合法性

根据八公山区文旅局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

得的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1、2020 年 4 月 23 日，淮南市八公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八公

山风景区建设提升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淮八发改审批〔2020〕26 号；

2、2020 年 4 月 29 日，淮南市八公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八公

山风景区建设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淮八发改审批〔2020〕29 号；

3、2015 年 3 月 4 日，淮南市人民政府颁发淮国用（2014）第 050005 号、

淮国用（2014）第 050006 号土地证；

4、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备案

号 202034040500000009。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取得现阶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相关批复文件。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如下：

本项目总投资 28843.83 万元，拟债券融资 17200.00 万元，占比 59.63% ；

其余 11643.83 万元由建设单位自筹，占比 40.37% 。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总额 17200.00 万元，发行期限 10 年；10 年期发债年利率暂按 2.12%测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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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已融资 4200 万元，利率为 3.41％；2021 年 9 月已融资 2000 万元，

利率为 3.14%；2022 年 10 月已融资 600 万元，利率为 2.87%；2023 年 7 月已融

资 2000 万元，利率为 2.74%；2023 年 8 月已融资 3600 万元，利率为 2.76%；2024

年 2 月已融资 1000 万元，利率为 2.53%；2024 年 5 月已融资 1300 万元，利率为

2.41%）本次 2025 年 1 月安徽省专项债券续发行 900 万元，债券总发行费用暂定

30.00 万元；

本项目债券第一年发债金额为 6200.00 万元，第二年发债金额为 600.00 万

元，第三年发债金额为 5600.00 万元，第四年发债金额为 2300.00 万元，第五年

计划发债金额为 2500.00 万元。债券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

金，即 2031 年偿还 6200.00 万元，2032 年偿还 600.00 万元，2033 年偿还 5600.00

万元，2034 年偿还 2300.00 万元，2035 年偿还 2500.00 万元。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来源为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产

生的收益，主要有八公山风景区南塘景区门票收入、房屋租赁收入、玻璃滑道收

入、停车位收入。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融资还本付息情况：按 100.00%满足初

始条件的情况下来测算，综合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56；按 95.00%满足初始条

件的情况下来测算，综合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54；按 90.00%满足初始条件的

情况下来测算，综合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51。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本金为 11643.83 万元，占总投资的 40.37%。符合

国发〔2019〕26 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要求；本项目预期专项收入能够

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

89 号文等相关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为本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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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的发行出具《八公山风景区建设提升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估报

告》（容诚专字[2024]230Z2603 号）。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20854927874）、《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011869）。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

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评估报告》的资质；在《评

估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注册会计师宁云、宋世林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且二人均

通过 2023 年度年检。

（二）律师事务所

安徽中谊诚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八公山

风景区建设提升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2024 中谊诚 67 号）。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340000594277030K，

本所指派的律师余晓林、刘畅畅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本所律师认为：

安徽中谊诚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

见书》的资质；在《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且均通过 2023 年度年检。

五、本次专项债券偿债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偿债风险：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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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来源

于施工方的风险因素、来源于设计单位的风险因素、来源于供应商的风险因素、

资金落实情况、工程事故。

（二）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

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主要包括：经营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

（三）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主要包括：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利率波动风险、

存续债券置换不畅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次专项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

债风险及控制措施。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

（一）八公山区文旅局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本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二）本项目具有公益性，且已取得现阶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批复文件。

（三）本项目预期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四）为本次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五）本期债券的《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期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债

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项目符合国发〔2014〕43 号文、国办函〔2016〕88 号文、财预〔2016〕

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34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

财库〔2019〕23 号文、国发〔2019〕26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

43 号文、财预〔2020〕94 号文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申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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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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